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函监督〔2022〕376 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2 年
无线电管理双随机抽查工作的通知

厅有关处室、各设区市无线电管理局，省无线电监测站：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要求，加强和规范无线电频率使用和

在用无线电台（站）监督检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无线电频率使用和在用无线电台（站）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的通

知》（工信部无〔2022〕38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福建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闽工信办函〔2022〕10 号）等有关文件

要求，现将 2022 年无线电管理随机抽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查事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福建省无线电管

理条例》《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等无线电管理相关法

规规定，对我省无线电频率使用情况和在用无线电台（站）进行

检查和检测。

二、抽查范围及抽查比例

按照《暂行办法》将台站分为如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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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类无线电台（站）：广播台站、微波站、雷达站等；

2.二类无线电台（站）：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含室外直放站，不含室内站）；

3.三类无线电台（站）：卫星地球站以及除广播电台、微波

站、雷达站、公众移动通信基站以外的其他地面无线电台（站）。

其中，对一类无线电台（站）检查比例不低于此类无线电台

（站）使用者的 10%。对二类无线电台（站），各设区市无线电

管理局各抽查 2家县（区）级公众移动通信运营商，并落实现场

检查、检测基站不少于 20 个；全省所抽取公众移动通信运营商

需覆盖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主体，如抽取结果未满足上述

要求，应予以重新抽取。对三类无线电台（站）检查比例不低于

此类无线电台（站）使用者的 5%。

三、工作任务

1.建立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数据库。梳理本局（处）执法人

员及辖区内检查对象数据信息，并导入厅双随机抽查系统。2020

年、2021 年已被随机抽查且未发现违法行为的检查对象原则上不

纳入 2022 年抽查范围；2021 年已被抽查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未

整改到位的检查对象应纳入 2022 年度抽查范围。

2.抽取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各设区市无线电管理局分别负

责本辖区监管对象的抽取工作，其中，平潭综合实验区检查对象

由福州市无线电管理局抽取并检查。抽取结果要及时反馈被抽查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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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实地监督检查。各设区市无线电管理局根据抽取结果

开展相关检查工作。检查前，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及《行政监督

检查告知书》，并向检查对象告知检查目的、检查内容、检查程

序和工作记录要求等。按照《暂行办法》规定检查事项和方法实

施检查，规范填写厅行政监督检查（适用双随机）有关文书、《地

面无线电业务频率使用检查表》（附件 1）、《在用地面无线电

业务台（站）检查表》（附件 2）、《在用卫星地球站检查表》

（附件 3）。检查应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以照片或录像等方式

进行记录。检查结束后，要按照“一案一卷”要求做好相关文书

归档。省无线电监测站要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检测指导工作，制

定全省统一的设备检测报告模板。

4.录入检查结果。各有关单位于今年 11 月底前完成抽查，

并按照厅有关要求及时在双随机抽查系统、“互联网+监管”等

相关平台上传检查结果及有关材料。

附件：1.地面无线电业务频率使用检查表

2.在用地面无线电业务台（站）检查表

3.在用卫星地球站检查表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8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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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面无线电业务频率使用检查表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1.是否按照无线电频率
使用许可证或无线电频
率使用批准文件载明的
事项使用无线电频率

1.1 使用频率 检测/监测

1.2 使用地域
书面检查/监测

1.3 业务用途

1.4 使用期限 现场核查

1.5 使用率要求 监测及分析计算

2.是否降低其申请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时所应当符合或自行承
诺的条件，是否改变申请时的技术方案

现场核查/提前核
查/监测

3.是否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4.是否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扰

5.是否存在伪造、涂改、冒用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情况

6.取得无线电频率许可 2年内是否使用

7.是否依法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8.是否按要求报送年度无线电频率使用报告 书面检查

9.遵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的其他情况
现场核查/监测/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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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在用地面无线电业务台（站）检查表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1.是否按照无
线电台执照载
明的事项工作

1.1 有效期

现场核查
1.2 台（站）
基本信息

1.2.1 无线电台识别码

1.2.2 台址/使用区域

1.2.3 地理坐标

1.3 发射参
数

1.3.1 发射频点/频率范围

检测/监测
1.3.2 发射功率

1.3.3 占用带宽

1.3.4 其他必要信息

1.4 发射设
备及天线

1.4.1 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

现场核查1.4.2 天线增益

1.4.3 极化方式

1.4.4 天线距地高度

1.5 特别规
定事项

*1.5.1 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证书编号以
及技术能力

现场核查

*1.5.2 3000-5000MHz 频段设置的基站
是否符合《3000-5000MHz 第五代移动通
信基站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
干扰协调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现场核查/监测/
检测

2.是否降低其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时应当符合或自行承诺的条件，
是否改变申请时的技术方案

现场核查/提前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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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有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的人员

4.是否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5.是否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 监测

6.业余无线电台是否有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或者有盗用、
转让、私自编制或违法使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的情况 现场核查
7.是否进行定期维护

8.业余无线电台日志记录情况 书面检查

9.遵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的其他情况
现场核查/监测/

检测

（说明：标注*的检查内容，应根据颁发的无线电台执照实际标明的特别规定事项的具体内容对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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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在用卫星地球站检查表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1.是否按照无
线电台执照载
明的事项工作

1.1 有效期

现场核查
1.2 基本信
息

1.2.1 卫星地球站类型

1.2.2 卫星地球站用途

1.2.3 站址/使用区域

1.2.4 地理坐标

1.2.5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或型号核准
代码

1.2.6 天线增益

1.2.7 天线尺寸

1.2.8 天线距地高度

1.3 发射参
数

1.3.1 频率范围

检测/监测
1.3.2 极化方式

1.3.3 占用带宽

1.3.4 发射功率

1.3.5 总带宽 现场核查

*1.4 特别
规定事项

3000-5000MHz 频段设置的基站是否符
合《3000-5000MHz 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
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协
调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现场核查/检测

2.是否降低其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时应当符合或自行承诺的条件， 现场核查/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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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改变申请时的技术方案 核查

3.是否有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的人员

4.是否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5.是否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 监测

6.是否进行定期维护 现场核查

7.遵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的其他情况
现场核查/监测/

检测

（说明：标注*的检查内容，应根据颁发的无线电台执照实际标明的特别规定事项的具体内容对照检查。）


